南投縣溫泉管理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99年9月20日府行

法字第09901963490號令公布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南投縣（以下簡稱本縣）為配合溫泉法及其相關子法之規定，並有效管理及監督本縣轄內溫泉資源使用，考量本縣各溫泉區地方特性，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二  條  本縣轄內溫泉取供事業及溫泉使用事業，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適用本自治條例。
第  二  章  管理組織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之主管機關為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
第  四  條   本府溫泉管理業務分工如下：

一、工務處：溫泉取供事業管理事項、溫泉水權及礦業權管理、溫泉水取用費徵收、溫泉水取用計算、溫泉水源保育或鑽採開發規劃、溫泉取供管線規劃及審核、溫泉開發及使用計畫審議委員會業務事項、溫泉資料調查及建立基本資料庫、溫泉區河川地管制事項。

二、觀光處：溫泉使用事業管理及輔導事項（觀光休閒遊憩）、溫泉標章核發、溫泉區劃設及管理計畫擬定、溫泉區景觀規劃及設施開發、溫泉區觀光發展業務。
三、建設處：溫泉區內都市土地用地變更及建築開發、溫泉區內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
四、地政處：溫泉區內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
五、農業處：水土保持計畫審查與監督。
六、民政處：以公共造產方式經營溫泉事業計畫之審核、督導事項。

七、環境保護局：溫泉區溫泉廢水放流管制、溫泉區環境影響評估事項。
八、衛生局：溫泉區營業衛生管理。
九、原住民族行政局：原住民經營溫泉產業輔導。
第  五  條   為有效運用及管理溫泉取供事業或個人徵收之溫泉取費，除應依溫泉法提撥中央主管機構之外，各項收支納入南投縣資源開發基金。但位於原住民族地區所徵收溫泉取用費用，應提撥至少三分之一納入行政院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作為原住民族發展經濟及文化產業之用。

第  六  條  本府或鄉(鎮、市)公所得依地方特色及資源，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事業計畫，以公共造產方式經營溫泉事業。
第  三  章  溫泉取供事業管理
第  七  條  本縣轄內之溫泉取供事業開發溫泉，應依溫泉法及溫泉開發許可辦法向本府申請開發許可；變更時，亦同。
第  八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暫緩受理溫泉取供事業之申請。

一、溫泉供應量已達飽和。

二、溫泉供應有特殊困難時。
第  九  條  溫泉取供事業或個人每年所應繳之溫泉取用費，經本府通知後，應按時繳付。逾繳費期限者，應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每逾三日加徵應納溫泉取用費額百分之一滯納金。但加徵之滯納金額，以至應納費額百分之五為限。
第  十  條  溫泉取供事業於完成溫泉開發並取得溫泉水權後，應依溫泉取供事業申請經營許可辦法之規定向本府申請經營許可，並繳納保證金後，始得提供他人使用或自己營業使用。前項所稱保證金，為保證溫泉取供事業依法取用溫泉，其金額依申請核准之年度溫泉取用量，乘以中央政府訂定溫泉取用費率二倍計收；倘營運期間未有違規情事，於停止取用溫泉水時申請無息歸還。
第 十一 條  申請溫泉取供事業經營許可，除依溫泉取供事業合法證明書及溫泉取供事業申請經營許可辦法第三條至第五條規定辦理外，需另檢附保證金繳納證明文件及溫泉供應收費計畫。但自行使用者，免附。
第 十二 條  取得溫泉開發及經營許可之溫泉取供事業，應申請本府現場勘驗，並核發溫泉取供事業開發及經營合法證明書，始得取用溫泉水源及營運使用。
第 十三 條  已設置溫泉取供公共管線之地區，本府得進行核准供應區域管線調查並公告。供應區域內，除原已合法取得溫泉用途之水權者外，其餘舊有之私設管線應於公告日起三個月內自行拆除，屆期不拆除者，由本府強制拆除，其拆除費用得由設置者或使用者負擔。
第 十四 條  已設置溫泉取供公共管線之地區，原已合法取得溫泉用途水權者之管線，應於六個月內向本府申請補辦合法使用手續，若屆期未提出申請或申請未經核准者，本府將依其管線每公尺新臺幣一千元之標準，強制拆遷並予補償，其補償及拆除費用由本縣資源開發基金支應。
第 十五 條  溫泉取供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廢止其溫泉取供事業經營許可：

一、超量取用溫泉，未報請本府核准。

二、溫泉設備損漏，在指定修復期間未修復。

三、無正當理由拒絕本府檢查溫泉設備或使用情形。

四、無正當理由拒絕溫泉使用業者申請供水。

五、未依核定計畫收費、超收費用，經糾正未改善。

六、未經核准私自轉讓溫泉取用權、私自移裝、改裝溫泉設備。
第 十六 條   溫泉法施行前已開發溫泉使用者，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一日前，取得溫泉取供事業開發及經營許可之合法證明文件，屆期未取得者，視同違法取用。
第 四 章  溫泉使用事業管理
第 十七 條  溫泉使用事業係指自溫泉取供事業獲得溫泉，作為觀光休閒遊憩、農業栽培、地熱利用、生物科技或其他使用目的之事業。前項溫泉使用事業之申請，應就使用目的，向本府提出。

第 十八 條  以溫泉作為觀光休閒遊憩目的之溫泉使用事業，應將溫泉送經交通部認可之機關（構）、團體檢驗合格後，依溫泉標章申請使用辦法之規定向本府申請溫泉標章。
第 十九 條  溫泉使用事業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書件，向本府申請發給溫泉標章標識牌： 

一、申請人經營相關事業之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

二、以獨資或合夥方式經營者，其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為法人、非法人團體者，其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溫泉水權狀或溫泉取供事業之供水證明。

四、申請前三個月內經交通部認可之機關（構）、團體檢驗符合溫泉標準之溫泉檢驗證明書。

五、申請前二個月內衛生單位出具之溫泉浴池水質微生物檢驗合格報告。

六、委託申請時，應提出委託書及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七、其他經本府指定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之證明文件包括觀光旅館業營業執照、旅館業登記證、民宿登記證、觀光遊樂業執照、休閒農場登記證、餐廳、浴室等相關事業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申請人為政府機關者，免附第一項第一款之書件。
第 二十 條  溫泉使用事業之溫泉標章標識牌使用權經撤銷者，自撤銷之日起一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第二十一條  溫泉使用事業使用溫泉標章標識牌之有效期間為三年，期間屆滿仍有使用之必要者，應於有效期間屆滿二個月前，檢具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申請書件，向本府申請換發，經審查合格者發給之。
第二十二條溫泉標章標識牌毀損或附記之使用事業名稱有變更者，溫泉使用事業應於毀損或變更之日起十五日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申請換發。
第二十三條  溫泉標章標識牌遺失，溫泉使用事業應於遺失後十五日內，敘明理由並檢具第十九條第一項申請書（免檢附相關文件），向本府申請補發；遺失之溫泉標章標識牌，由本府公告註銷。
第二十四條 溫泉使用事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府應撤銷其溫泉標章標識牌使用權：

一、溫泉標章標識牌申請書有虛偽不實登載或提供不實文件。 

二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取得溫泉標章標識牌使用權。
第二十五條  溫泉使用事業歇業、自行停止營業、解散或其營業對公共利益有重大損害之虞時，本府得廢止該事業之溫泉標章標識牌使用權。但有下列情形之一，應廢止其溫泉標章標識牌使用權：
一、依溫泉標章申請使用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採樣溫泉，檢驗結果不符溫泉標準之溫度或水質成份，未依期限改善者。

二、溫泉水質不符行政院衛生署所定溫泉浴池水質微生物指標，未依限期改善者。 

三、溫泉標章標識牌有轉讓或其他非法使用之情事者。 

四、未依本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三條規定申請溫泉標章標識牌之換發、補發者。

五、溫泉使用事業依本自治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提出之證明文件，經該管主管機關撤銷、廢止或因其他原因而失效者。

第二十六條  溫泉標章標識牌有效期間屆滿未申請換發或經本府撤銷、廢止使用權者，本府應以書面通知三十日內繳回溫泉標章標識牌，逾期未繳回者，公告註銷之。
第二十七條  溫泉標章申請使用辦法施行前領有本自治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設立或登記證明文件，並以溫泉作為觀光休閒遊憩使用之業者，應向本府申請發給溫泉標章標識牌。

第  五  章 溫泉區管理計畫
第二十八條  本縣溫泉區管理計畫，應依當地溫泉資源總量管制原則，劃定各類土地利用分區規劃，得包括下列各區： 
一、溫泉露頭保護區。
二、特殊景觀保護區。
三、天然資源保護區。
四、溫泉取供事業發展區。
五、溫泉使用事業發展區。
六、觀光遊憩事業發展區。
七、既有城鄉聚落發展區。
八、遊憩及公共設施用地。
九、其它。
第二十九條   經劃定為溫泉區範圍土地，其土地開發利用，應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含景觀管制或都市設計等事項），並劃設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以塑造溫泉產業地區之景觀及地方特色。
第  六  章 既有建物專案輔導措施
第 三十 條  為輔導各溫泉區內既有建築物或設施申請合法化，本府於非都市土地範圍得依溫泉區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另於都市計畫範圍得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第三十一條  本縣位於山坡地範圍內之溫泉地區，基於其發展特性之考量，依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第二百六十二條第三項但書規定，訂定審查規定如下：
一、開發面積若逾二公頃，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未逾百分之五十五之地區，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性之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施使用為限，不得配置建築物。
二、基地應不得位於地質結構不良、地層破碎、有危害安全之礦場或坑道或順向坡有滑動之虞地區。

三、位於河岸、洪患、斷崖上下、活動斷層兩側等區域，應由本府審查鄰近河川水文、地質結構狀態及坡向等狀況，認定得否開發建築使用。
四、既有建築物至擋土牆坡腳間之退縮距離，由建築師及專業技師認定安全無虞，經本府審查同意，得申請合法使用。但位於順向坡基地應依原有規定退縮。
第三十二條  本縣溫泉區建築物及相關設施之建築基地應自建築線或基地內通路邊退縮設置人行步道之認定原則為面臨八公尺以上計畫道路，免留設騎樓，惟應退縮一點五公尺人行步道。   
第  七  章 原住民輔導獎勵措施
第三十三條  為促進原住民保留地觀光遊憩開發、興辦，在不妨礙國土保安、環境資源保育、原住民生計及原住民行政之原則下，優先輔導原住民開發或興辦之。於本縣原住民族地區經營溫泉事業，其聘僱員工十人以上者，應聘僱十分之ㄧ以上原住民。

第三十四條  本縣溫泉區內原住民保留地，本府得根據發展條件及土地利用特性，規劃訂定各項開發、利用及保育計畫。前項開發、利用及保育計畫，得採合作、共同、或委託經營方式辦理。
第三十五條  原住民個人或團體於原住民族地區經營溫泉事業或溫泉使用事業符合本章之規定者，其溫泉取用費減半收取。
第  八  章 附則
第三十六條  有下列之一者，應照口徑大小計算，追償十個月至二十個月之溫泉取用費：

一、私接溫泉使用。

二、毀損或私自加大口徑。

三、繞越分水槽接用溫泉。

第三十七條  申請溫泉標章標識牌，應繳納審查費、溫泉標章標識牌費(含說明牌)，其收費標準由本府另定之。
第三十八條  本縣非溫泉區之溫泉管理，準用本自治條例。
第三十九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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